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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心即理”是阳明心学的核心命题。“心即理”最早由南宋

哲学家陆九渊提出，并由明代哲学家王阳明进一步发展和完
善。这一命题揭示了“心”与“天理”的本体同一性，强调人
的内心与外在理性的统一，认为宇宙间的万事万物之理，实际
上存在于人的心中。王阳明认为，理并非外在于心的客观法
则，而是心之本体固有的至善规定。这一思想在当代仍具有深
刻的启示意义。

刘 玲 方东华

明代中叶，官方推崇的程朱理
学日益僵化，其“格物穷理”的修
养方法，在实践中常使学者“以博
观为外驰”，沉溺于繁琐考证，割
裂了德性与实 践 ， 酿 成 “ 道 术 分
裂 ” 之 困 。 王 阳 明 正 是 在 此 背
景 下 ， 以 “ 心 即 理 ” 的 振 聋 发
聩 之 声 ， 开 启 了 一 场 深 刻 的 哲
学 革 命 —— 将 探 求 真 理 的方向从
外部世界拉回人的内心，极大地弘
扬了人的主体精神。理解这场哲学
革命的深刻性，关键在于深入剖析

“心即理”命题的内涵。

心之本体即天理：对
“心”与“理”的根本性重塑

王阳明“心即理”的创见，首
先体现为对儒家核心范畴“心”与

“理”的革命性重塑。这绝非简单
的概念并置，而是一场深刻的本体
论变革，重新定义了道德与真理的
根源。

此命题中的“心”，非指日常
经验中被七情六欲牵引的“人心”
或“血肉之心”，而是指向未被后
天私欲遮蔽的“心之本体”即一种
纯粹、光明的原始状态。王阳明晚
年以更精炼的“良知”指代此本
体。他承继并深化孟子思想，认为

“良知”是人与生俱来、“不待虑而
知，不待学而能”的是非之心，是
内在于人心的“昭明灵觉”，乃人
之为人的根本，其本质至善。

相应地，“理”的定义也发生
根本位移。程朱理学视“理”为客
观、普遍、外在于心的宇宙最高本
体 （“性即理”）。万物包括人皆

分有“天理”，但人心本身不等于
理，需通过“格物穷理”向外求索
方能契合天理。王阳明反对此心、
理二分观。他认为，“理”即心之
本体的内在规定性与自然条理。当
学生徐爱困惑孝亲之理在父母还是
己心时，王阳明断然回答：“都只
在此心，心即理也”，并阐释道：

“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
须外面添一分。”此语是理解“心
即理”的钥匙：至善“天理”非
高悬于外的客观法则，而是圆满具
足于每个人内心深处。心与理在本
体层面完全同一。因此，成圣功夫
非向外寻求，而是向内净化与回
归。

“心外无理，心外无
物”：主体性的哲学高扬

王 阳 明 “ 心 即 理 ” 命 题 的 形
成，非纯然思辨结果，而是其生命
体验与哲学探索紧密结合的产物，
从“格竹”之困到龙场顿悟是一条
由困惑、求索至彻悟的艰辛道路。
为彻底巩固“心即理”的本体论地
位，王阳明进一步提出“心外无
理，心外无物”的著名论断。此说
看似激进甚至唯心，真实意涵却在
于将人的主体性提升至前所未有的
哲学高度。

“岩中花树”公案生动阐释其
深意。与友人同游时，友指岩间花
树问：“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
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
何相关？”王阳明精妙作答：“你未
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
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
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此对话重点非否定花树作为物

理实体的客观存在，而是强调：事
物的“理”（此处表现为花的“颜
色”所蕴含的美学与价值意义），
需经主体之心 （良知） 的参与与观
照方得以彰显成立。无人观赏时，
花树之“理”处于“寂”然未显的
状态。唯当意识投射其上，其形
态、色彩、意义才“一时明白起
来”，进入一个有价值、有秩序的
世界。

因此，“心外无理”意谓：离我
心，则无孝亲、忠君之理；“心外无
物”意谓：离我心，则无花树、万
物之理。人心 （良知） 是万事万物
之“理”的立法者与呈现者，是意
义与价值的最终源头。天下再无独
立于心外的“理”与“事”。此论断
彻底颠覆了程朱“理在心外”的框
架，将道德与真理的权威从经典、
圣人、事物等外部世界收归于每个
个体内心，为个体道德自主性与能
动性提供了最坚实的哲学基础。

“存天理，去人欲”：直
达圣域的内在修养路径

“心即理”的本体论，逻辑地
导向内在化的道德修养方案。既然
至善天理本然具足于心，成圣功夫
便不再是向外“格物”以增知识，
而 是 向 内 做 “ 减 法 ” ——“ 存 天
理，去人欲”。

王阳明认为，人心本体如同光
明太阳或明镜，其本身即是天理。
然在现实中，此纯粹之心常被后天

“私欲”遮蔽。私欲如浮云障蔽阳
光，如尘埃污染镜面。故修行要
义，在于时刻警醒扫除私欲，让良
知本体重现光明。他强调：“学是
学去人欲、存天理⋯⋯然不过欲去

此心之人欲、存吾心之天理耳。”
当人心经省察克治恢复至“纯

乎天理”的澄明状态，其应对万物
自然合乎中道，无往不善。王阳明
生动描述：此纯粹之心，“发之事
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
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这意味着
孝、忠、信、仁等德行，非外在规
范，而是纯粹心体的自然发用。道
德行为的最终评判标准，亦非外在
功业或社会评价，而在于内在动机
的 纯 粹 与 否 ：“ ‘ 无 私 心 ’ 即 是

‘当理’。未‘当理’，便是私心”。
作 为 心 学 体 系 基 石 ，“ 心 即

理”命题逻辑地引申出“知行合
一”与“致良知”两大核心命题。

“知行合一”描述纯粹心体的自然
运作状态——真切之“知”必发为

“行”，凡“知”而不能“行”者，
皆因“私欲”梗阻，故为“未曾真
知”。“致良知”则是达致此境的方
法与目标：“致”，即将内在良知于

“事上磨练”，不断推及扩充至生活
诸事，在具体实践中扫除私欲，彰
显心体光明。

综上所述，“心即理”乃阳明
心学的核心命题与“立言宗旨”。
王阳明言：“诸君要识得我立言宗
旨。我如今说个心即理是如何，只
为世人分心与理为二，故便有许多
病痛。”它不仅是一个抽象哲学命
题，更是一条人人可践行的、直达
圣域的实践道路。它将成圣的权柄
从少数精英手中交还给了每一位拥
有“良知”的普通人，具有深刻的

“民主化”与“平民化”意义，其
光芒至今仍在深刻启示并持续照耀
着人类精神探索的道路。

（作者分别为浙江药科职业大
学教授、市社科院副研究员）

王阳明“心即理”内涵解析

黄文杰

“心即理”是阳明心学的核心
命题，既体现王阳明对宇宙本体与
人生意义的深刻思考，也反映了其
所处社会文化背景下人们的价值追
求与精神需求。深入研究“心即
理”命题的价值土壤与主体自觉，
不仅有助于准确理解阳明心学的内
涵与本质，明晰其在当代社会的价
值意义，更能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传承转化、时代命题的回应，以
及中国话语体系的构建提供有益启
示。

阳明心学“心即理”
命题的生成土壤

阳明心学的形成并非单纯的思
想史演进结果，而是植根于特定地
域文化土壤的理论结晶。尤其宁波
作为王阳明的故乡与核心实践场
域，其独特的经济模式、社会结构
及文化传统，为“心即理”命题的
生成提供了关键的现实基础与观念
资源。

1、社会经济转型与市民阶层
的崛起

阳明心学作为回应时代与百姓
需求的实践哲学，其形成与宁波及
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变迁深度契
合。宁波自唐宋起便是东亚海洋贸
易枢纽，大运河与海上丝路的开放
性，孕育了独特商业伦理。至明代
中叶，江南市镇繁荣，资本主义萌
芽出现，商人、百工及农民等广泛
参与工商生产，社会结构与价值追
求发生重组。商业经济以个体自由
交换为核心，要求个体脱离等级与
血缘框架，成为独立的利益与责任
主体，这对传统儒学“重义轻利”

“安土重迁”的伦理形成冲击。商
业活动将合理谋利视为正当目标，
手工业主因利润革新技术，劳动者
依报酬选择雇主、跨市镇流动。阳

明心学“心即理”命题恰是对这一
价值变迁的回应：它打破程朱理学

“存天理灭人欲”的严苛，承认个
体“私欲”的合理性，为“四民平
等”与个体价值确立哲学基础，契
合了市民阶层崛起后的精神与实践
需求。

2、儒释道思想的融合与浙东
学术脉络演进

悠 久 且 持 续 的 儒 学 传 承 ， 为
“心即理”命题提供了最直接的理
论源头和学术氛围。宁波自汉代起
便有虞氏家族等家学传承，魏晋南
迁士族带入中原学术；宋代宁波科
举兴盛，学术思想空前活跃，四明
学派突破程朱理学“格物致知”
的外在路径，力传陆九渊“宇宙便
是吾心”的主张，构建“重本心”
的地域学术传统。大儒王应麟曾
说：“朱文公之学行于天下，而不
行于四明；陆象山之学行于四明，
而不行于天下。”这为王阳明深化

“心即理”提供直接启发。再之，
宁波作为“东南佛国”，禅宗“明
心 见 性 ， 顿 悟 成 佛 ”“ 佛 性 在 本
心”的思想，弥勒、观音文化普及
性、亲民性的价值取向，为“心即
理”提供哲学方法与概念资源；王
氏家族千年传承的儒释道多元文
化，王阳明“由道入佛、再归儒”
的学术经历，更助其融会众家。正
是这一学术脉络与思想融合，最终
促成“心即理”理论的成熟。

3、封建专权强化与社会危机
的现实驱动

阳明心学“心即理”命题的形
成，也与明代中叶的社会危机、统
治危机深度关联。彼时封建社会走
向没落，宦官专权破坏官僚体系，
政治腐败、法度废弛，民众与士大
夫受到压制；而作为官方意识形态
的朱子理学渐趋僵化，脱离现实无
法应对危机。王阳明提出“心即
理”命题，将“理”从外在经典拉
回个体“本心”，个体无需依赖外

在权威，向内探求本心即可判断是
非，实是封建专权下的精神突围。
面对外在秩序崩坏、内在价值失
序，“心即理”承担“重建内在秩
序”的使命，是王阳明从哲学高度
试图以思想匡正人心、化解社会矛
盾的重要路径。

阳明心学“心即理”
命题的主体自觉

“心即理”命题的形成，不仅
为“宁波帮”的崛起与长盛不衰、
为宁波城市开放务实发展提供了学
理支撑，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
精华，彰显着中华民族独特的思维
方式与价值观念，对于增强文化自
信，有着积极现实意义。

1、认知维度：“心即理”解构
外在权威，确立主体认知的自主性

“ 心 即 理 ” 堪 称 道 德 主 体 革
命。王阳明提出“心外无物，心外
无 理 ”， 强 调 人 人 本 心 先 天 具

“理”，无“上智下愚”之别，既
瓦解外在权威对道德的垄断，也
打破传统道德束缚，让个体从规
范服从者变为良知发现者，为各
阶层道德觉醒提供可能。当外在
制 度 难 以 覆 盖 所 有 商 业 场 景 时 ，
个体的“良知自律”便成为约束
行为的“内在法则”。由此，道德
实 现 “ 他 律 ” 到 “ 自 律 ” 的 转
向：践行道德不再为“避罚”“求
名”，而是为“成为更好的自己”
主动追求，境界从“守规则”跃
升至“护良知”。这在“宁波帮”
实 践 中 尤 为 鲜 明 ： 同 仁 堂 恪 守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位虽
贵必不敢减物力”的祖训，叶澄衷
从 “ 拾 金 不 昧 ” 成 为 “ 五 金 大
王”，宋汉章创建中国保险公司如
约理赔等案例，标志商人从“四民
之末”的道德边缘者，转变为“以
良知为准则”的主体。

2、实践维度：“知行合一”突破

被动行动，激活主体创造的能动性
“心即理”并非书斋空谈，而

是指向“事上磨”的实践哲学，其
核心是赋予实践意义建构的主动
性，推动个体从被动适应转向主动
定义世界，这是激活实践能动性的
起点。王阳明“夫万事万物之理不
外于吾心”的论断，并非否定客观
事物，而是强调事物意义需经主体
意 向 赋 予 ： 个 体 不 再 是 “ 旁 观
者”，而是主动赋予价值的“创造
者”。近代“宁波帮”的崛起是鲜
活注脚：他们接纳西方科技，开创
中国近代百余个“第一”，将商业
与近代化需求结合，成为推动社
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当代宁波企
业更将“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
物 ” 落 地 ： 江 丰 电 子 以 “ 心 中
学 、 事 上 练 、 事 上 磨 、 事 上 见 ”
转化思想为行动，舜宇集团凭工
匠 精 神 实 现 镜 头 价 值 从 “ 看 得
见”到“看得清”再到“看得懂”
的不断蝶变。

3、价值维度：“与天地参”拓展
个体格局，升华主体价值的超越性

“ 心 即 理 ” 的 核 心 ， 是 将
“理”锚定个体内在“良知”，而
“良知”天然蕴含对他人、对群体
的关切。这区别于传统道德源于宗
族 或 皇 权 的 外 在 强 制 ，“ 要 我 关
切”的被动服从，而是“我要关
切”的主动选择。如宁波药业行会
商人，因良知自觉干预行业掺假，
守护群体利益，即是“心即理”的
商业落地。“心即理”以“万物一
体”重塑个体与群体关系，让个体
认知到二者依存共生，推动群体关
切 从 “ 共 情 ” 转 为 “ 行 动 ”、 从

“ 善 举 ” 升 级 为 “ 成 人 成 己 ” 的
“系统实践”。“宁波帮”商人实现
个人追求与社会价值的深度融合：
既守契约积财富，又以诚信规范行
业、用慈善反哺社会，将商业活动
升华为践行良知的平台。
（作者为市文化旅游研究院研究员）

“心即理”的价值土壤与主体自觉

方黛春

“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
宇宙。”南宋江西象山先生陆九
渊此语，常被视作宋明心学的

“第一声春雷”。至明代，王阳明
在龙场悟道，揭出“心即理也”

“致良知”，将 心 学 推 向 高 峰 ，
并 随 其 军 功 、 讲 学 远 播 东 南 。
两 者 皆 以 “ 心 ” 为 本 体 ， 以

“理”为归宿，强调道德主体的
内在自足性，构成中国哲学史
上 一 条 极 具 特 色 的 思 想 脉 络 。
然同为“心即理”，陆王二人之
立言宗旨、工夫路径、社会指向
却同中有异。

本体论之探：宇宙之
心与良知之体

陆九渊所言“心”，首先是
宇宙论概念：人与天地万物同此
一“理”，而“理”不在彼岸，
就在“吾心”之中。故曰：“万
物森然于方寸之间，满心而发，
充 塞 宇 宙 。” 此 “ 心 ” 是 “ 大
心”，是“公心”，具有绝对性与
普遍性，故可一举统摄知识、伦
理与政治。他反对程朱理学将

“ 理 ” 外 化 为 客 观 秩 序 ， 主 张
“理”不在事物之中，而在“吾
心”之内。此“心”非个体之私
心，而是“大心”，即与宇宙同
体之“公心”。故曰：“宇宙内
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
宇宙内事。”

王阳明则进一步将“心”具
体化为“良知”。其“心即理”
非泛言宇宙之心，而是指人人本
具的道德判断力——“良知”。
阳明云：“心者，身之主也；而
心之虚灵明觉，即所谓本然之良
知也。”良知不仅是道德本体，
更 是 实 践 主 体 ， 能 “ 知 是 知
非”，具有当下判断与实践的能
力。良知具三性：一是知是知非
的“判断力”；二是好善恶恶的

“情感力”；三是“知行合一”的
“实践力”。故阳明说：“尔那一
点良知，是尔自家底准则。”

两者之别在于：陆象山之
心 ， 是 宇 宙 论 意 义 上 的 “ 大
心”，强调心与宇宙的同一性，
具形而上之超越性；而王阳明之
心 ， 是 伦 理 学 意 义 上 的 “ 良
知”，强调心的道德自律与实践
能力，更具现实性与操作性。前
者如高山巨川，后者如清泉涓
滴，共同构成心学“既超越又内
在”之品格。

工夫论之异：发明本
心与致良知

陆九渊之工夫，重在“发明
本心”。他认为人心本善，只因

“物欲遮蔽”而失其初心。故为
学之要，不在外求，而在“剥
落”遮蔽，复其本心。其教学法
亦颇独特，强调“六经皆我注
脚”，反对繁琐训诂，主张“先
立乎其大者”，即先确立道德主
体之自觉。

王阳明则提出“致良知”三
字 诀 ， 作 为 一 生 学 问 之 宗 旨 ，
强调“事上磨练”，良知本具，
但需“致”之——即在具体事
事 物 物 上 落 实 、 扩 充 、 践 行 。
阳明强调“知行合一”，反对将

“知”与“行”割裂。他指出：
“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
只是未知。”故其工夫不在“复
其初”，而在“充其极”，即于
日用伦常中不断磨炼、扩充良
知 ， 使 之 “ 精 察 明 觉 ”， 达 到

“无一毫人欲之私”的纯然天理
境界。

两者工夫路径之异，实乃哲

学 重 心 之 转 移 ： 陆 九 渊 重 在
“悟”，强调顿悟本心，具有一种
“反本”的超越性；王阳明重在
“行”，强调在实践中完成道德自
我，体现出“即工夫即本体”的
实 践 理 性 精 神 。 黄 宗 羲 评 曰 ：

“象山之学，以不读书为学；阳
明之学，以致良知为学。”一刚
一柔，一总一别，共同丰富了心
学工夫谱系。

政治伦理之辨：士人
担当与百姓日用

陆九渊虽强调“心即理”，
但其政治伦理仍具浓厚士人精英
色 彩 。 其 《与 侄 孙 濬 书》 云 ：

“大人者，以天下为度。”他主张
“大人为学，志在天下”，强调士
人应以“本心”为据，担当纲常
伦理之责。其“心”虽普遍，但
其行使主体仍是“士”阶层，普
通百姓难以直接参与“理”的体
认与实践。

王阳明则明确提出“满街都
是圣人”，认为“良知良能，愚
夫愚妇与圣人同”。他将“心即
理 ” 从 士 人 精 英 的 形 上 思 辨 ，
下放到百姓日用之常。无论是
农 夫 、 工 匠 ， 只 要 能 “ 致 良
知”，皆可成德。这种“道德平
等主义”极大拓展了心学的社
会基础，也为明代中后期民间
讲学、乡约自治提供了理论支
撑。

两者差异：象山之心学是
“士人自律”的政治伦理；阳明
之心学是“百姓自治”的社会伦
理。前者重“上行下效”，后者
重“下学上达”，为今日基层德
治、社区自治提供了传统范式。
更值得注意的是，阳明在地方治
理中推行“乡约”“保甲”“社
学”等制度，皆本于“致良知”
之教，试图以道德教化替代严刑
峻法，实现“化民成俗”的理
想。其政治伦理非空言心性，而
是将“心即理”落实于社会治理
之具体实践，体现出强烈的现实
关怀与制度创新意识。

综上所述，陆九渊与王阳明
虽同倡“心即理”，但其思想重
心、理论建构与实践路径皆有显
著差异。陆九渊之心学，是宋代
理学内部对程朱“性即理”之反
动，旨在重建道德主体之自信，
其“心”具宇宙论之超越性；王
阳明之心学，则是明代社会变迁
下的思想重构，其“良知”更具
伦理实践性，是心学社会化、平
民化之完成。两者共同构成中国
哲学史上一条极具生命力的思想
传统，其精神内核——对道德主
体性的高扬、对内在良知的信
任、对实践理性的强调，至今仍
具深远启示。

今日重辨陆王“心即理”之
异同，非为复古，实为开新。在
价值多元、道德焦虑的当代社
会，心学所倡“反求诸己”“知
行合一”“人人皆可为圣贤”之
精神，对个体，以“致良知”抵
御功利主义之“外部评价”；对
社群，以“乡约”精神重建邻里
信任；对治理，以“道德教化”
补“技术治理”之不足，实现

“润物无声”的教化功能，助力
构建具有中国主体性的现代伦理
体系。宁波作为王阳明讲学过化
之地，自古人文荟萃，心学遗风
犹存。近年来，我市积极推进

“ 阳 明 文 化 ” 研 究 传 播 ， 建 设
“阳明故里”、举办“阳明心学大
会”等，正是对优秀传统文化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生动实
践。

（作者为宁波城市职业技术
学院教授）

王阳明与陆九渊
“心即理”异同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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